申请设立娱乐场所的法定代表人、

经营负责人、投资人员书面声明

本人            （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 ），申请设立娱乐场所                   ，拟任       ，根据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第五条和第九条规定，特声明如下：

本人没有犯过组织、强迫、引诱、容留、介绍卖淫罪，制作贩卖、传播淫秽物品罪，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造毒品罪，强奸罪，强制猥亵、侮辱妇女罪，赌博罪，洗钱罪，组织、领导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；没有因犯罪曾被剥夺政治权利；没有因吸食、注射毒品曾被强制戒毒；没有因卖淫、嫖娼曾被处以行政拘留。

本人已知悉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一条规定，即：“违反条例规定”，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娱乐经营许可证的，由原发证机关撤销娱乐经营许可证。”

本人对以上书面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

声明人签字：

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
户籍所在地（或居住所在地）公安部门核查意见

（单位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
